
2 0 2 4 年 臺 南 市 第 十 五 屆 巨 人 盃 

國 際 少 棒 錦 標 賽 競 賽 規 程 

壹、源起 

台南市巨人少棒隊在台灣少棒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當年巨人少棒隊在冠軍戰落

後的情況下，在延長賽中「逆轉勝」，靠的是不屈不撓的精神，巨人少棒隊昔日集訓之

初，社區掀起一陣旋風，有人出錢、有人出力，時值中美斷交之際，社區上上下下無

不卯足了勁予以巨人少棒隊最大的幫助，有人供餐點、有人提供住宿、有人提供洗衣

服務，諸如種種為日後巨人的勝利埋下伏筆。台灣棒球史上一共出現過六次巨人少棒

隊，其中 1971年的第一代巨人少棒隊榮獲第二十五屆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邀請賽冠軍；

1973 年的第三代巨人少棒隊在美國威廉波特衛冕成功，再度蟬聯世界冠軍，並創下 10

項創記錄，4項平記錄的輝煌戰績，台南市巨人少棒隊在台灣少棒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

之地，協進國小就是第一代巨人少棒的發源地，本校已建好巨人少棒博物館，提供各

外界參觀緬懷巨人少棒。期能再創少棒光輝，使少棒成為社區人士茶餘飯後閑聊的最

佳題材。 

貳、組織 

一、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中西區協進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社團法人臺南市體育總會、臺南市體育會棒球委員會、巨人少棒

文物紀念館、臺南棒球博物館、嘉藥大學、臺南市民德國民中學、

臺南市歸仁國民中學、臺南市建興國民中學、臺南市安順國民中

學、臺南市文元國民小學、臺南市安慶國民小學。 

五、技術委員小組：臺南市體育會棒球委員會（負責比賽期間有關競賽專業等事

宜）。 

参、競賽日期：113年 11 月 19日~11月 23日期間，共 5日。 

肆、參加單位：開放臺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 38校，韓國隊 2隊，組隊參加  

 比賽。 

伍、球員資格之認定及規定 

各學校代表隊及國際代表隊球員資格之認定，皆應符合下列各款： 

一、年齡：2012 年 9月 1日 (含)以後出生者。 



二、在校生：具有該校學籍之在校生球員。 

三、認定身分證、護照或健保卡。 

陸、球隊報名 

一、報名手續：至本市教育局及協進國小網站下載報名表，再以電子檔回傳至

信箱 lionsbest@hotmail.com，報名表正本於依比賽期間前郵寄至協進國

小。(以郵戳為憑，恕不受理電話報名) 

二、報名比賽球員至少 12 名，最多 16 名。每隊職員含領隊、總教練、教練、

管理(可兼教練)各一人，共 20人。 

三、經報名後之球員，不得無故更換。惟受傷或生病確實無法比賽，持有醫院

證明文件，並於每一階段比賽之領隊（或教練）會議前提出，經同意後始

得遞補。 

柒、競賽制度 

一、大會排定賽程。 

二、比賽制度：採六局制(90分鐘) ，時間剩 10分鐘時宣布最後一局。採分組循

環或淘汰賽制。預賽採四取二名，決賽採單淘汰，不限時間。 

捌、競賽規則 

一、採用中華民國學生棒球聯盟教育部硬式少棒聯賽規則。 

二、參加國小棒球聯賽之學童，不得投變化球。 

玖、比賽用球 

採用學生棒聯認定合格之硬式比賽用球。 

拾、勝負名次判定及計分方法 

一、採循環賽制時，勝隊得 2 分，和局各得 1 分，敗隊得 0 分，以積分多寡判定

名次。若積分相同無法產生名次時，依下列順序處理： 

（一）兩隊積分相同時，以勝隊為先。 

（二）以該分組循環賽中之總場次計算總失分較低者為先。 

（三）以該分組循環賽中之總場次計算總得分較高者為先。 

(註：因違規被沒收比賽之球隊之所有場次不算計在上述總場次內) 

（三）擲銅板以決定名次。 

二、採淘汰賽制時，兩隊比賽至六局時，尚無法分出勝負，則自第七局開始採用強

迫取分方式進行比賽（即無人出局，一二壘狀況，由接次打序球員開始打擊，

如輪第三棒開始進攻，一壘為第二棒、二壘為第一棒）。 

拾壹、競賽場地 



一、亞太少棒主/副球場、安慶球場、小北 E球場及小北 C球場。 

二、各承辦單位應協商並妥善安排天雨比賽場地應變措施，以儘量不改期舉行為原

則。 

拾貳、申訴 

一、比賽前：有關球員資格問題。 

二、比賽中：有關競賽進行中所發生之問題。 

三、比賽後：有關判定疑慮之問題。 

四、以上之程序應由領隊或總教練向裁判提出申訴，態度應誠懇謙和。比賽後之申

訴應在該場比賽結束半小時內以書面由領隊或總教練簽章，連同保證金新台幣

3千元整，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沒收，作為承辦單

位推展學生棒球之用。 

五、申訴以本會技術委員會之判決為最後判決。 

拾参、注意事項 

一、各參加比賽球隊應準時出賽，於賽前三十分鐘到場，十五分鐘前提交該場比

賽球員名單，接受資格審查。 

二、球員出場比賽時，應備妥身分證及與正本無誤之學籍卡影本(蓋關防)以備查

驗，未帶證件之球員，不得填寫在攻守名單內比賽，違者視同違規球員，除

褫奪該隊所有比賽成績，失職人員送請有關單位議處。 

三、比賽前或比賽中發生球員資格問題時，對於有疑問之球員得透過競賽工作人

員『拍照存證』以備查核；以不影響球賽進行為原則。 

四、凡比賽時發生棒球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由承辦單位召集裁判會

商決定之，其判決即為終決。 

五、球隊比賽時，應穿著整齊、號碼清晰之球衣比賽，隊長球衣號碼為 10號，且

報名後不得更改 ，教練球衣號碼分別為 28 及 29 號，總教練球衣號碼為 30

號，違者不得出場。 

六、為提昇學生棒球精神，請學校球隊服裝力求整齊劃一，球衣(含內衣)樣式、

顏色、長短一致，球褲之穿著應露出吊襪，且拉至膝下，比賽中進出場宜快

速奔跑。 

七、各場比賽進行時，如遇風雨，比賽與否須經承辦單位會同競賽組、裁判組會

商決定，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 

八、各縣市聯賽得視球場狀況，設置球場特別規則，並於領隊會議時提出說明。 

九、採六局制比賽 90 分鐘為限(決賽不限時間)，比賽中若兩隊得分比數三局相差

十五分，四局相差十分，五局相差七分時，即截止比賽。因雨或不可抗拒之

因素，比賽滿 2局以上，即可裁定比賽。 



十、投手不得投變化球(由裁判認定)，違者第一次判壞球並給予警告，第二次判

壞球並勒令退場。若擊球員因上壘或其他跑壘員也獲進壘，則比賽繼續。 

十一、投手須受下列之限制：(不受賽程或賽制變化之影響) 

（一）投手每場比賽至多可投六局。 

（二）投手投球二局內不受隔場限制。 

（三）投手投球二局後受隔場限制。 

（四）投手連續兩場投球受六局之限制 

（五）投手不得投變化球。 

十二、獎勵 

（一）團體獎：(設連續三年榮獲冠軍可保存優勝旗) 

設冠、亞、季、殿軍、第五名(頒發獎盃乙座)  

（二）個人獎：四強賽始得計算 

1.打擊獎：前三名(打擊率相同時，比打數、壘打數、打點)  

2.全壘打王：相同時，比打數少、打點多、打擊率。 

3.最佳教練獎：冠軍隊教練 

4.功勞獎：冠軍隊教練提名 

5.投手獎：冠軍賽教練提名 

6.美技獎：本大會技術委員認定 

7.敢鬥獎：本大會技術委員認定 


